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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
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3 年 7 月 16 日 2 时 38 分许，位于岫岩满族自治县阜昌

街道站前大街建行开发公司 4#楼北侧楼体一楼“小孟麻花”商铺内

发生液化气爆炸事故，造成 1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377.03 万

元。

2023 年 8 月 29 日市政府审议通过了《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

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，

并印发《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<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

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>的批复》（鞍政复[2023]12 号），

同意事故结案。

依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和《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》，市政府授权市应急局会同事

故调查组成员单位成立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

炸事故评估组，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现

已完成评估并形成《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

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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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4 年 8 月 13 日，市应急局会同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

场局、市总工会等相关部门组成评估组。评估组制订了《鞍山岫岩

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工作方案》，并于 8 月 14 开始进行全面评估。

（一）评估组成员

组长：王碧辉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组员：胡晓明 市应急管理局执法科科长

陈赫铭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指导员

高 兴 市总工会三级主任科员

杨 兵 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

徐 峰 市住建局公共事业科副科长

王开宇 市市场局特种设备分局副局长

（二）评估内容

1.事故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；

2.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；

（三）评估方法

1.制定评估工作方案，明确评估工作的目标、任务、方法、步

骤、时限和要求；

2.现场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；

3.调阅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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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收集、整理有关见证材料，起草评估报告。

二、事故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

《调查报告》共对 3 个事故相关单位、13 名责任人提出了处理

意见，具体落实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对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

1.孟范金，小孟麻花店注册经营者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

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下达

《立案决定书》（鞍公岫（刑）立字[2023]3548 号），立案侦查。

并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向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交《起诉意

见书》（鞍公岫（刑）诉字[2023]3420 号）。

2.王智德，岫岩县副县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

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党组高度重视，县长吴

振宇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办公室约谈了王智德，对王智德同志进

行了批评教育。

3.曹巍，岫岩县住建局局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

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曹巍纪律处分，

对其进行提醒谈话（岫纪提通字[2023]29 号）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曹巍同志进行了提醒谈话。

4.王洋，岫岩县住建局副局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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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王洋纪律处分，

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（岫纪批通字[2023]68 号）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王洋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。

5.林兆东，岫岩县住建局燃气办主任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

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林兆东纪律处

分，对其进行诫勉谈话（岫纪诫通字[2023]20 号）。县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林兆东同志进行了诫勉谈话。

6.石钰，岫岩县工信局局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

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石钰纪律处分，

对其进行提醒谈话（岫纪提通字[2023]27 号）。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石钰同志进行了提醒谈话。

7.赵晋羚，岫岩县工信局副局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

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赵晋羚纪律处

分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（岫纪批通字[2023]69 号）。县工业和信息

化局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赵晋羚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。

8.江振宇，岫岩县工信局民爆安全科科长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

依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江振宇纪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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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对其进行诫勉谈话（岫纪诫通字[2023]21 号）。县工业和信息

化局党组在接到通知后对江振宇同志进行了诫勉谈话。

9.李文鹏，岫岩县阜昌街道办事处主任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依

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李文鹏纪律处

分，对其进行提醒谈话（岫纪提通字[2023]28 号）。县阜昌街道办

事处党委在接到通知后对李文鹏同志进行了提醒谈话。

10.潘洪朋，岫岩县阜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建议纪委监委依规

依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潘洪朋纪律处

分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（岫纪批通字[2023]67 号）。县阜昌街道办

事处党委在接到通知后对潘洪朋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。

11.董倩，岫岩县阜昌街道办事处村建办主任，建议纪委监委依

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董倩同志作出了书面《个人检查》。

12.于占海，岫岩县阜昌街道宏明社区党委委员，建议纪委监委

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于占海同志作出了书面《个人检查》。

13.刘美娜，岫岩县阜昌街道宏明社区第七居民组组长，建议纪

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经县纪委常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免予刘美娜纪律处

分，对其进行诫勉谈话（岫纪诫通字[2023]22 号）。县阜昌街道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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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党委在接到通知后对刘美娜同志进行了诫勉谈话。

（二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

1.小孟麻花店（孟范金）。未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制度，未

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使用 2 只燃气瓶（另 2 只为备用气瓶），

仅安装一套报警装置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

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的规定，建议由岫岩县应急管理局

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；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

四十条的规定，建议由岫岩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该店《营业执

照》。

岫岩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鞍山岫岩小孟麻花

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违法案进行了立案处理。2023 年

12 月 20 日，经县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，同意对岫岩满族自治县小

孟麻花店按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，下达了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（岫）应急罚〔2023〕29 号），对其处以人民币 25000

元（贰万伍仟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岫岩满族自治县小孟麻花店未

按规定的时限足额缴纳了罚款，2024 年 8 月 6 日岫岩满族自治县人

民法院下达《行政裁定书》（（2024）辽 0323 行审 49 号），准予

强制执行。

岫岩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于 2023 年 9月 8

日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岫市监罚告〔2023〕

27007 号），并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岫

市监处〔2023〕23 号），依法吊销岫岩满族自治县小孟麻花店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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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。

2.利民液化气站。未与小孟麻花店签订供用气合同的情况下提

供瓶装燃气，未做到对燃气用户存放和使用燃气场所的安全条件、

用户设施以及燃气器具的安装使用情况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

查。其行为违反了《鞍山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

十九条、第四十条的规定 ，依据《鞍山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

十六条的规定，建议由岫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给予处理。

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法定程序于2024年8月

7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立案通知书》（岫建燃立通字〔2024〕第 01

号）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8 日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》（岫建

燃罚先告字〔2024〕第 01 号）、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下达了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岫建燃罚听告字〔2024〕第 01 号），对其处以

人民币 40000 元（肆万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.建议责成岫岩县政府向鞍山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2023 年 9 月 13 日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向鞍山市人民政

府作出书面检讨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1.《调查报告》建议：切实担负起安全发展的重大责任。全市

各级党委政府、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,特别是岫岩县要深刻吸取事故

惨痛教训,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,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,切实

把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放在第一位,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摆在重

要位置,强化底线思维、红线意识。要层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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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,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,紧盯薄弱环

节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,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,牢牢守住安全

底线,严防漏管失控引发事故。

从核查情况看，事故发生后岫岩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县燃气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制定了《岫岩县燃气领域安全

生产再排查再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岫燃办发〔2023〕1 号），并

组织成员单位对全县范围内所有经营和使用燃气的企业、用户进行

全覆盖、无死角排查整治，确保不漏一户、不漏一处。

2.《调查报告》建议：深化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专项治理。岫

岩县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,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,严格按照城镇燃气

安全专项整治要求,举一反三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治理，重点对

违规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、无燃气报警器等进行整治。督促燃气使

用单位全面开展用气安全自查自纠,及时消除隐患;组织有关部门及

行业专家,对燃气使用单位开展拉网式检查,重点对餐饮场所、群租

户、城市综合体等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气瓶间、用气设备设施、

用气操作等进行全面检查,督促规范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,提升技

防效果,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事故。

从核查情况看，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《岫

岩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燃气管理部门专项方案》，并会同县消

防大队、各乡、镇、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“三

保险”安装、压力阀、超期罐使用等情况的专项安全检查。

3.《调查报告》建议：严厉打击燃气行业违法违规行为。岫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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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要通过暗查暗访、联合执法、集中执法等方式,形成“打非”工作

合力,加大对非法运输、违法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,严厉打击非法经

营、非法充装、非法储存瓶装液化石油气、无资质设计安装燃气设

施等行为;要强化对瓶装燃气市场的安全整顿,对不遵守法规规定,

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燃气

的,依法严肃处理。

从核查情况看，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办成立

了“打非治违”领导小组并制定了《全县燃气领域“打非治违”专

项行动实施方案》。重点检查非法经营、非法充装、非法储存瓶装

液化石油气、无资质设计安装燃气设施等违法行为。

4.《调查报告》建议：依法认真履行燃气安全监管职责。岫岩

县要进一步梳理各有关部门燃气安全监管工作职责,确保经营、充

装、运输、使用等各环节安全监管有效衔接,切实消除监管的盲点漏

洞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,通力配合,强化沟通,不断建立健全燃气

安全监管管理机制,组织开展燃气安全生产执法检查,严厉打击擅自

充装非自有气瓶行为,全面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及时消

除事故隐患,及时协调解决燃气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

从核查情况看，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办定期

对充装单位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并对“不是本站办理使用登记

的气瓶进行重装”等违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。

5.《调查报告》建议：全面提升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效果。要进

一步创新宣传方式,结合典型案例,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资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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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等媒体,发挥好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作用,

开展燃气安全“六进”等活动,全面普及燃气安全知识,不断提高餐

饮单位涉气作业人员的安全用气操作技能和社会公众安全用气意

识。要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加大对送气员的管理和安全教育培训力度,

明确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和职业红线,夯实燃气安全管理基础。

从核查情况看，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岫岩融

媒体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社区现场宣传的形式，开展了“燃气使用安

全提示”、“强化燃气安全培训”、“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”等

多次燃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。

四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评估组经过全面评估和集体讨论，形成以下意见：

1.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责任追究

全部落实到位。

2.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。

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“7·16”一般液化气爆炸

事故评估组

2024 年 9 月 10 日


